附件4：

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、应用心理专业研究生国（境）外短期访学协议书
申请人姓名：




性别：


学号：　　　　　　

经评审委员会讨论及审议，同意资助研究生　　　 　　自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赴　　　　      　　　　进行为期3个月的国（境）外访学。国（境）外大学配套资助金额为____________，国内导师配套资助金额为_____________元人民币，本中心资助金额为　50000.00　元人民币。本中心在研究生出国（境）后一个月内先行发放　　　　　　元人民币，由中心财务处将资助款项转存入其银行卡中，剩余资助款项　　　　　　元人民币在其访学结束回中心报到并考核合格后一个月内发放。
获资助的研究生须同时履行如下协议：
1、获资助的研究生在国（境）外短期访学期间的科研成果，必须将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”作为第一署名单位（共同第一排名居后除外）。
2、获资助的研究生在国（境）外短期访学期间，申请人必须提前办理相关的休学手续，休学期间所发生的就医、交通事故等均由申请人自己负责，学校和本中心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。

3、获资助的研究生在国（境）外短期访学期间（含延长时间）必须自行购买相关保险（至少包含意外和医疗险种），具体额度自行选择，费用自理。

4、国（境）外访学结束后二周内须向科研科提交以下考核材料，中心将对考核合格者发放剩余资助款项。逾期者（访学结束后二周内未提交上述材料者），或审核不合格者，或发现有伪造国（境）内、外导师签名者，中心将按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，并取消对其资助经费尾款的发放。

（1）护照首页及签证页原件、复印件；

（2）《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、应用心理专业研究生国（境）外访学评估表》（附件6），并由国、内外导师评估、签名；

（3）往返机票及登机牌的原件、复印件；

（4）复学审批表；

（5）《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、应用心理专业研究生国（境）外访学评估补充表》（附件7），已发表文章的目录及摘要。
5、需要延长访学时间的研究生必须首先征得国内和国（境）外导师的一致同意，认真填写《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、应用心理专业研究生国（境）外短期访学延期申请表》（附件5），提前45天提交延期申请，并由其国（境）内、外导师签署意见。
科研科将在收到上述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给出审核意见，并将意见信息及时反馈至研究生，研究生根据科研科审核意见确定延长期限。研究生须自行办理因延长访学所需的相关手续（含学校规定的休学及延期毕业手续），且费用自理。如果延期访学申请被驳回，申请人仍须按时结束访学并及时办理复学手续。
	申请人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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